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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終止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初探                   
 
壹、案例事實 
 
一、勞工甲因工作年資在三年以上，故遵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預告期間之規定，於三月一日提出預告辭職定四

月一日正式離職。但於三月十日卻心生後悔乃以四月一日尚未到來，辭職猶未生

效為由撤回辭職的意思表示，要求再繼續任職，雇主可否拒絕？ 
 
二、同上案例，雇主於三月五日方始知悉甲於二月二十五日即已具有勞基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之懲戒解雇事由，可否行使即時懲戒解雇權？如懲戒解雇事由是發生

在三月五日，結果有無不同？ 
 
三、雇主先於三月一日以勞基法第十一條經濟解雇事由預告四月一日資遣勞工

甲。但於三月五日赫然發現甲於二月二十五日即已具有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

懲戒解雇事由，可否改行使懲戒解雇權，而不給付資遣費？如懲戒解雇事由是發

生在三月五日，結果有無不同？ 
 
四、第一則案例情形下，如勞工是依勞基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預告行使自請退休

權，在預告期間內被發現或新發生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懲戒解雇事由，雇主

可否行使懲戒解雇權而拒絕給付退休金？ 
 
五、雇主於三月一日預告解雇或預告命令勞工甲退休，定四月一日起生效。嗣於

三月十日甲於工作中發生職業災害迄至四月一日猶在公傷醫療期間內，則是否於

四月一日仍生解雇或退休之效力？爾後雇主不必再負職災補償責任？相反地，本

例如是勞工甲於三月一日提出預告辭職或預告自請退休，結論有無不同？ 
 
六、雇主預告解雇或預告命令退休或勞工預告自請退休，嗣於預告期間內勞工非

因職業傷病死亡，雇主是否即可免負資遣費或退休金給付義務？ 
 
七、自然人雇主預告解雇或預告勞工強制退休，但在預告期限屆至前雇主死亡，

則於預告期限屆至時是否仍生解雇或強制退休之效力？反之，如是勞工預告辭職

或預告自請退休，但在預告期限屆至前自然人雇主死亡，則結論有無不同？ 



作者：陳金泉律師 第二頁，共十頁

 
八、勞工甲在乙公司之工作年資為十年。甲於三月一日上午提出辭呈堅持當天中

午就正式離職，乙公司雖表不同意之立場，但甲仍於當天中午一過就離職他去。

乙公司認甲已無回頭可能，旋於當日下午五點以郵寄方式為甲申報退保勞工保

險。甲於三月五日因車禍受傷造成殘廢。請問甲乙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已經終止？

乙公司應否負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之賠償責任？ 
 
貳、「預告」法律性質之探討 
 

勞動契約中無論是勞工的辭職、自請退休，或雇主之解雇、命令退休均屬民

法第二六三條所定契約終止權之行使（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四六八

號、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三二號判決參照）。而此項終止權的行使，為使相

對人免受突兀、不測之損害，勞基法特規定原則上均需依勞工年資之不同而分別

應於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三種不同之預告期間事先預告相對人1。 
 

然則勞基法上所定之預告，其性質如何？法無明文，學說實務似亦少有所討

論2。筆者淺見以為參照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均於預告期滿後始行發生一節言，

實與民法第一０二條所規定的「始期」期限性質相當。而終止權之行使得附「始

期」之期限，則為學說一致之見解3。所謂「始期」依民法第一０二條第一項規

定：「附始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至時，發生效力。」從而預告辭職、退休、

解雇均於期限屆至時始生真正辭職、退休、解雇之效力。在預告期間內仍為一完

整的勞雇關係，勞雇雙方本於勞動契約得行使或應履行之權利義務均應與「平常

時期」（非預告期間）相同，要無疑義。茲即以此前提為解析案例之基礎，分述

如下。 
 

                                                 
1 然則預告期間可否由勞雇雙方約定較勞基法為長或較短之預告期間，則容有爭議。學者郭玲惠

教授參照德國民法第六二二條第五項規定認為原則上禁止約定較短之預告期限，但得約定較長期

限惟最長以一個月為限，此一原則本於勞資平等原則勞資雙方均適用之（郭玲惠：資遣及退休案

例解析，發表於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行政院勞委會主辦之『八十九年度勞工教育師資培訓進階

班』）。但實務上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台（八十八）勞資二字第００六０九九

號函釋，認為預告期間之利益是為勞工而設，故勞工自請辭職之場合不可約定較勞基法規定為長

之預告期間，違者該約定部分無效，逕以勞基法規定取代之。至於雇主資遣勞工而約定較長之預

告期間係優於法令，自可從其約定。 
2 郭玲惠教授同上註發表之宏文曾對預告期間是否應作為勞動契約終止之生效要件有所論述，但

對預告期間係該當於何種法律概念，並未再多加闡述。 
3 史尚寬先生著「債法總論」第五五０頁明白表示：「終止得附始期，自不待言。」孫森焱先生

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第七五九頁認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無不許附始期之理；同書第七九六

頁認為終止權之行使方法準用解除權之行使方法，則自可得出相同之結論。實務上依最高法院向

來見解均認解除權之行使得附停止條件（七十四年台上字第一一二二號、八十六年台上字第二０

一二號、八十七年台上字第五六四號判決等參照）。至於是否得附始期雖尚未尋得相關判決例，

但參以學說上均將停止條件與始期同視，應認實務上亦無反對解除權（或終止權）之行使得附始

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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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解析 
 
一、解除權之意思表示得否撤銷，學者泰半均引據民法第第二五八條第三項規

定，認意思表示於發生效力後不得任意撤回，但於發生效力前則可任意撤回4。

但於終止權之行使則又認「不得撤銷」5（但對類如附始期之期限，而期限尚未

屆至意思表示尚未發生效力等之情形下是否得任意撤回，並無明文論述）。依吾

人所見，在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場合，期限屆至前意思表示固尚未生效，但表意

人亦不得任意撤回，否則將有礙勞資關係之安定6。以本例而言，如雇主信賴勞

工甲將於四月一日離職之事實，早已招聘妥接替人員等待交接，屆時甲又不離

職，將造成雇主無端的困擾。 
相同地，雇主預告解雇勞工後，於預告期限屆至前也不可任意撤回解雇之意

思表示，以免被通知解雇之勞工無所適從。 
但設如勞雇雙方均合意願繼續勞雇關係，自為法之所許，固不待言。 

 
 
二、如前述，在預告期間內仍為一完整的勞雇關係，勞雇雙方之權利義務均與非

預告期間同。則雇主在勞工辭職的意思表示發生效力前（即預告期限屆至前），

本於勞基法第十二條的懲戒解雇事由仍得行使即時（不經預告）之解雇權。一旦

雇主合法的行使解雇權後，勞動契約即告終止消滅，勞工原所為的預告辭職之意

思表示則永不能生效，蓋勞工已不能再對一業已消滅之契約再行使終止權矣！此

項結論於勞工預告辭職前即已有懲戒解雇事由但於預告期間內才為雇主知悉，或

勞工於預告期間內才新發生懲戒解雇事由，並無區分必要。蓋同樣均是雇主在預

告期限屆至前合法行使勞基法第十二條的即時解雇權是也。 
 
 
三、雇主預告解雇勞工，嗣於預告期間內方始發現知悉勞工早有懲戒解雇事由，

或勞工新發生懲戒解雇事由，則本於預告解雇之意思表示尚未生效，勞動契約仍

在有效存續期間內之事實，雇主仍得行使勞基法第十二條之即時懲戒解雇權。否

則如不為此解釋，則接獲預告解雇通知之勞工，在預告期間內將可任意違法、違

約例如曠職、對雇主或其家屬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都不虞被懲戒解雇。而受暴

行、侮辱的雇主於預告期限屆至時卻仍應給付資遣費予該勞工，情理上誠難接

受，自非立法本意。故本例情況下，雇主得於三月五日即改行使懲戒解雇權，解

                                                 
4 孫森焱先生同上註第七六０頁，鄭玉波先生著「民法債編總論」第三五八頁，王伯琦先生著「民

法債編總論」第二一０頁。 
5 孫森焱先生前引註 3 第七九八頁，史尚寬先生前引註 3 第五五一頁。 
6 王澤鑑先生著「民法總則」（八十九年九月初版）第四六四頁認附停止條件之意思表示，於條

件成就前處於未確定狀態，但當事人仍應受其法律行為之拘束，不得單方予以撤回，以保護相對

人之期待權。是則附始期之法律行為更應解為不能撤回矣。（條件是否成就猶有不確定因素，而

期限必將到來相對人更值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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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生效後無待四月一日屆至勞動契約早已消滅，勞工甲不得主張資遣費請求權。 
但此時設如勞工違法、違約之行為「僅」使雇主受財產上損失者，例如錯帳

造成雇主損失五十萬元。而勞工因被資遣原可領取一定金額之資遣費（無論其金

額大於或小於損害額），此時雇主如行使懲戒解雇權似有權利濫用之情形。解釋

上宜限制懲戒解雇權之行使，使資遣仍於預告期限屆至時生效，勞工仍享資遣費

請求權，當然雇主得以對勞工之損害賠償債權（主動債權）與勞工對雇主之資遣

費債權（被動債權）相互抵銷。經抵銷後如資遣費仍有剩餘，雇主仍有發給義務；

萬一不足者勞工也因有資遣費可供抵銷在先而可稍緩解賠償金之負擔。 
 
四、勞工依勞基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自請退休時，應否預告法無明文。不過行政主

管機關曾發佈解釋令，認為勞工自請退休亦符合勞基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勞工終

止契約」之要件，故亦有遵守最長預告期間三十日之義務7。至於雇主依勞基法

第五十四條命令退休是否亦應比照預告，因立法形式上勞基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前

段所規範的雇主預告義務僅限於「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契約

者」，無從將依勞基法第五十四條強制退休之情形含蓋在內，故實務上似採否定

說8、9，造成勞雇雙方權義失衡之現象。 
    
   果勞工遵循行政解釋令見解預告三十日後自請退休，但於預告期間內被發現

或新發生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懲戒解雇事由時，本於上例之相同理由應認雇

主仍可行使懲戒解雇權。否則亦會同樣產生勞工在預告退休後就任意違法、違

約，但雇主卻莫可奈何仍須於期限屆至時給付退休金之不合理現象。懲戒解雇生

效後將永遠的阻卻勞工原自請退休意思表示發生效力之機會，雇主不必再負給付

退休金義務。相同地，如雇主依勞基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命令勞工退休並定有預告

期限，嗣於預告期間內勞工被發現或新發生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懲戒解雇事

由，雇主亦得改行使即時懲戒解雇權，固不待言。 
 

至若勞工之違法、違約之行為「僅」使雇主受財產上損失者，應同上案例解

                                                 
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八年五月八日（七十八）台勞動三字第一０八二五號函參照。 
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七十六）台勞動字第二三０一號函僅以建議性語氣

稱：「雇主強制勞工退休，法未明定預告期間，惟雇主『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規定之期間

事前預告勞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勞訴字第四三號判決則明白表示：「勞動基準法第

十六條預告期間之規定係就雇主對經濟上不能繼續經營事業情形適用，依其文義射程範圍，應認

尚未涵括同法第五十四條強制退休亦同等適用預告期間。」 
9 至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九年三月廿一日台八十九勞資二字第００一０七八二號函解釋令

稱：「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規定終止勞工勞動契約，勞工如已符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自

請退休」條件，則無庸勞工再提出自請退休，雇主即應依法給付勞工退休金，本會前已釋示在案；

是以，案內雇主雖係按退休金標準發給，惟該契約之終止係雇主按同法第十一條規定主動為之，

仍應依勞基準第十六條規定預告勞工。」係認為雇主經濟解雇之對象如為符合自請退休要件之勞

工時，應改以退休方式處理，此時因雇主原先發動終止勞動契約的手段為經濟解雇，所以仍應依

勞基法第十六條規定事先預告。故亦不能以此推論稱雇主單純依勞基法第五十四條命令退休應予

預告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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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雇主如行使懲戒解雇權有權利濫用之情形而限制之，使退休仍於預告期限屆至

時生效，勞工仍享退休金請求權，當然雇主得以對勞工之損害賠償債權（主動債

權）與勞工對雇主之退休金債權（被動債權）相互抵銷10，均同上一案例理由於

茲不贅。 
 
五、雇主預告解雇或預告命令勞工退休，在預告期間內如勞工發生勞基法第五十

九條之職業傷病，雇主應立即負職災補償責任固不待言。如於預告期限屆至時勞

工猶在公傷醫療期間，依勞基法第十三條前段規定，原則上雇主不得終止勞動契

約。故此時雇主預告解雇或命令退休之意思表示均因抵觸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而

歸於無效（民法第七十一條前段規定參照）。勞工公傷醫療期間結束後雇主如欲

再行使解雇或命令退休權時，仍須再為一次終止契約的意思表示。 
相對的，如是勞工預告辭職或退休，而於預告期間內發生職災，則雖勞基法第十

三條只是禁止雇主方面行使契約終止權，勞工行使契約終止權當然不在禁止之

列。但此時本於保護勞工之立場，應認勞工得類推適用民法情事變更之法理，於

期限屆至前撤回辭職或退休之意思表示，使雇主仍續負職災補償責任。 
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年六月十二日（八十）台勞動三字第一四四二七號

函示稱：「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

止勞動契約，但勞工如符合強制退休要件經雇主同意退休並依同法第五十五條規

定給付退休金自無不可。」應屬錯誤之見解。蓋強制退休亦屬雇主終止行使契約

終止權之一種自亦在勞基法第十三條禁止之列。 

 
六、雇主預告解雇或預告命令退休或勞工預告自請退休，如於預告期間內勞工因

職業傷病死亡，雇主應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規定給予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

葬費及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此時勞工之遺屬相當於受領得最高四十五

個基數之退休金，實務上尚無爭議。但勞工如非因職業傷病死亡，雇主本不必負

分文之死亡及喪葬補償，則於此情形下，勞工如不死亡原可期待領取之資遣費、

退休金是否仍可由勞工之法定繼承人領取，即時生爭議。 
 

就此問題，內政部七十年台內勞字第二七一五七號函釋稱：「民法第九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或其行為能力受限制

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該員工既已提出退休申請，自有明白意思

                                                 
10 退休金請求權是否與勞基法第五十六條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同樣不得作為讓與、

扣押、抵銷或擔保，有不同見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台八十一勞動三字第三

一二００號函示認為：「勞工退休金乃勞工長期工作後，由雇主發給以維持退休生活之費用，故

退休金請求權依其性質應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但司法實務上依司法院七十九年六月

八日廳民二字第四六一號函釋意見，則認勞工退休金請求權仍得扣押、讓與。另最高法院八十八

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四七號判決則肯定的表示：「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及勞工受領職業

災害補償之權利，核與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性質上並不相同。勞基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

六十一條第二項僅規定勞工退休準備金及勞工受領職業災害補償之權利，不得抵銷，對於勞工請

領退休金之權利，既無禁止抵銷之明文，自非不得為抵銷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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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且事業單位並無反對意思，惟以須俟補充人員就緒為由，未予及時辦理退

休手續，致該員工於繼續工作期間死亡，則其所為之退休之意思表示自不因其死

亡而失效。」因認勞工之自請退休仍屬有效，其法定繼承人得向雇主請求退休金。

然查，本則解釋令似顯然未予辨明退休尚未生效之事實，果如退休業已生效勞動

關係消滅勞工再無給付勞務義務，何以勞工會在「工作期間中」死亡？ 
 

另一則內政部七十四年台內勞字第三二八九０九號函釋則稱：「勞工依勞動

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自請退休而向雇主所為之意思表示或雇主依同法第五十四條

強制勞工退休而向勞工所為之意思表示，其發生效力之時間，依民法第九十四條

及第九十五條規定。至其意思表示之內容則屬具體事實問題。本案既經事業單位

於勞工死亡前明白意思表示准其強制退休，該事業單位自仍應依規定發給退休

金。」同採肯定見解，不過文內後段提到雇主於勞工死亡前業已「准其強制退休」

究竟係指勞工所提之自請退休業獲雇主批准或雇主之命令退休業已生效，並不明

確。如屬前者，則顯然誤解了退休形成權之行使不需雇主同意之本質；如為後者，

則又與該則解釋令之標題要旨：「勞工退休生效日前死亡仍應發給退休金」明指

是在「生效日前」死亡不合。 
 

依筆者淺見，勞工於預告期滿前死亡其人格消滅，已不可能再為或再受任何

意思表示，故無論是雇主方面的預告解雇或預告命令退休或勞工方面的預告自請

退休，均不可能再生效力，勞工之法定繼承人無權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或退休

金。此時並無適用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
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規定之餘地。蓋後者的適用前提是該意思表示本

應於達到相對人時即生效力，唯恐相對人因不知表意人死亡因而受不測之損害，

故特設此規定（參民法第九十五條立法理由）。而預告終止勞動契約，預告期限

屆至前意思表示一定早已到達相對人（否則若未達到相對人處，預告期間根本就

還沒能開始起算），意思表示之所以尚未生效力是因所附始期尚未屆至之故，兩

者迥不相侔。 
 

從保障勞工家屬觀點言，內政部兩則解釋令在情理上並非無見，惟似與法律

之規定不符11。 
 

                                                 
11 惟內政部七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七十六）台內勞字第四六九七一九號函示：「一、勞工雖符合

強制退休要件，若未經雇主為強制退休之意思表示，於繼續從事原有工工作期間因普通傷病死

亡，勞工無從主張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發給退休金。二、上述情事，雇主在情理

上宜酌情予以撫卹事宜，事業單位應明訂於工作規則，報准主管機關後公開揭示，勞動契約或工

作規則已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為規定者由勞資雙方協議之。」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六年

十月八日台（七十六）勞動字第五○一二號函示稱：「勞工在職期間因普通事故突然死亡，如其

已符合自請退休條件，雇主仍宜發給退休金，惟其可領之撫卹金優於退休金時得擇領撫卹金。」

似又修正了以往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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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於自然人雇主預告解雇或預告勞工強制退休、或勞工預告辭職或預告自請

退休，但均在預告期限屆至前發生自然人雇主死亡之事實，此時因自然人雇主死

亡勞動契約並不當然消滅（除非專以該自然人雇主為服勞務對象者，例如照顧老

人癡呆症者始例外產生消滅之效果）。在勞工方面預告辭職或預告自請退休之情

形下，其意思表示應改由自然人雇主之法定繼承人受領，並不影響預告期間屆至

時辭職或自請退休之效力。但如係自然人雇主方面預告解雇或預告勞工強制退

休，則因意思表示雖已送達至勞工開始起算預告期間，但在尚未生效前（預告期

間尚未屆至）表意人即已死亡，不能適用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解釋上應

認自然人雇主之法定繼承人必需另外再為一次預告解雇或預告強制勞工退休之

意思表示，始能終了勞雇關係。 
 
八、.勞工甲在乙公司之服務年資為十年，則如其依勞基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自請辭職，必須準用同法第十六條之期間提前預告雇主也就是三十日前預告。但

如勞工自請辭職不遵守預告期間其辭職之效力如何？解釋上頗有爭議。雇主有預

告解雇勞工之法定事由而不遵守預告期間規定即時通知解雇勞工，依勞基法第十

六條第三項規定只要給付勞工預告期間之工資即可，並不影響解雇之效力12。但

在勞工不遵守預告期間之情形下，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否發生效力則

有不同見解。 
採限制效力說見解之學者認為勞基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應準用」第十六條之

預告期限，乃是法律之強制規定，故違反此項法律規定者，其意思表示格於法律

的強制規定，當時不能發生效力，必須俟預告期間達到法律所定的期間後才能生

效力。但於期間屆滿前意思表示仍然存在，不過尚未發生效力。故於預告期間屆

滿時，即當然發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勞工不必再為一次終止契約的意思表示13。

因此勞工未遵守預告期間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在法定預告期間屆滿前尚未生

效，勞雇關係依然存在勞工仍有繼續給付勞務義務，如果勞工擅自離職應以曠職

論。當然此時如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也定有勞工辭職應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

者，雇主得即時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

作規則情節重大為由，即時行使懲戒解雇權。惟設如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無類此

規定者，解釋上雇主只能等勞工擅自離職三天後依勞基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以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為由行使解雇權。無論是即時或三日後行使

懲戒解雇權，雇主均應將解雇之意思表示送達至勞工，自不待言。 
採肯定說者則認為，本於勞基法第五條強迫勞動禁止原則，雇主仍不能阻止

                                                 
12 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四期第十一則法律問題研討結論，載於「民事法律專題研究」（六）

第二四九頁。另最高法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二八一一號判決認：「民法規定，僱傭未定期限者，

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工廠法第二十七條雖規定應有預告期間，然未依此規定即時終止契約

者，依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亦僅應按照該條所定預告期間給付工資而已，非謂其終止契約無效。」

亦可資參照。 
13 黃劍青先生著：「勞動基準法詳解」（七十六年五月增訂版）第一七八頁。林豐賓先生著：「勞

動基準法論」（八十六年十一月初版）第一二四頁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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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遵守預告期間既辭職之勞工離職。而且縱使依限制效力說見解亦不過使雇主取

得懲戒解雇權，最終仍是生終止勞雇關係之效果而已，結果並無二致，卻反而使

得勞工立於更不利境地，殊與勞基法保障勞工之意旨相違。尤其在某些勞工不得

不即時離職但又不符合勞基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況下，例如勞工遠在海外親人突

生重疾需趕回長期照料，或勞工收到國外大學入學通知限令如期註冊否則即逕以

註銷入學許可等情事時，勞工實有不得不立即離職之苦衷，此時如採限制效力說

見解認勞工辭職仍須待預告期滿始生效力，實在對勞工過苛。而且與雇主可以選

擇不遵守預告期間規定，只要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就可令勞工即時離職之規定相互

對照以觀，更顯限制效力說之不合理與不公平之處。 
況且在實務上如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無勞工辭職需遵守預告期間規定者，依

限制效力說見解反而雇主需坐待勞工擅自離職三日後，始得發動解雇權徹底的終

結勞雇關係，此時勞工也許已遠走海外或行蹤不明，雇主欲合法的送達解雇之意

思表示將有困難，徒生茲擾。採否定說者本欲保護雇主之利益惟事實上卻反產生

對雇主不利之結果。因此採肯定說者認為勞工辭職不遵守預告期間，其意思表示

並非無效，勞工亦不需如雇主般需立即賠償雇主預告期間之工資，但雇主得具體

舉證證明因勞工未遵守預告期間而受有損害，從而對勞工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不待言14。筆者採此說。 
就本例言，如採限制效力說見解則勞工甲不遵守三十日預告期限規定，於三

月一日所為當日中午即時離職之終止勞動契約的意思表示，須待法定三十日預告

期間屆滿後始生效力。此時如乙公司與甲勞工間之勞動契約或公司之工作規則有

勞工辭職應遵守預告期間規定者，則乙公司得即時以甲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為由，立即解雇甲勞工。但設如無類此規定者，則乙公司只能等三

日後以甲勞工連續曠職三日為由通知解雇。惟依題意，乙公司三月一日只是表示

反對勞工甲即時離職而已並無任何解雇之意思表示，乙公司當日下午五點申報退

保亦不能解為解雇之意思表示，況且該退保意思表示之相對人乃勞保局而非勞工

甲，更不生解雇之效力。從而在乙公司另為合法的解雇意思表示前，勞雇關係依

然存在，甲雖已離職他去但法律上只能算是勞雇關係仍存續中之曠職行為而已，

乙公司不能將甲申報退保。乙公司於三月一日下午五時所為的申報退保行為，違

反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15，因此致令甲於三月五日所受傷害殘廢無法獲得勞

保給付應對甲負賠償責任。 
相對於此，如採肯定說見解，則甲不遵守預告期間規定所為辭職之意思表

示，仍於當日即生效力。乙公司於勞雇關係消滅之當日申報退保，符合勞保條例

                                                 
14 內政部七十六年七月七日（七十六）台內勞字第五一三四七號函：「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不定期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勞工未

依上開規定預告雇主終止契約，係屬違約行為，事業單位得依民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參照。 
15 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投保單位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

日起，至參加保險之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以二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

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工曠職並非離職依同法第十一條規定投保單位不得

退保，違者即已構成「投保單位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投保手續者」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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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及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當然不需負勞保條例第七十二條之賠償責

任。至於甲未遵守預告期間規定離職如造成乙公司損害，乙公司得依法訴請賠償

固不待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八年十月六日台八十八勞資二字第００四三八０九

號函釋稱：「勞動基準法第十五第二項規定：『不定期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

用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如勞工未依規定預告雇主，造成雇主損

失，雇主可以實際損失，依約定或民法侵權行為要求勞工賠償。」函內所稱雇主

於未有事先約定之情形下，對於未遵守預告期間規定之勞工需依「民法侵權行為」

規定要求勞工賠償云云，顯為錯誤之法律見解。蓋勞工離職所應遵守預告之法定

義務亦屬勞動契約義務內容之一部分，勞工如有違反雇主應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

索賠才是，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無涉，這種法律見解之歧異影響到請求權

消滅時效期間之認定，豈可不慎乎？！（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期

間原則上為兩年，而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則為十五年。） 

肆、結語 
勞基法上對於勞雇雙方欲終止勞動契約者，原則上均強制行使終止權的一方

需事先預告，以免他方受到措手不及之損害。惟預告期間短者十日長至三十日，

在此一段期間內，極有可能發生、出現非雙方所預期之事故或變數，致影響及原

應預期之法律效果。 
以故，實務上有部分雇主在大量裁員解雇之場合，為避免夜長夢多茲生不必

要事端，且為使同受資遣但不同工作年資之勞工齊一離職日期，而依勞基法第十

六條第三項規定以發給預告期間工資替代預告之方式，不經預告即時通知要求勞

工立即離職。此舉在勞基法上固屬適法，但此時雇主卻常未橫向顧及就業服務法

第三十四條所定資遣員工必須於勞工離職前七日預先通報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之規定，而遭裁罰16。 
就業服務法此項必須於勞工離職前七日通報之規定，並無類似勞基法第十六

條第三項得以金錢給付替代通報義務之規定，所以縱使雇主已依勞基法第十六條

第三項規定發給勞工預告工資，仍不免依就業服務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被課

以違反同法第三十四條之罰鍰責任。極少數雇主為圖僥倖乃於資遣員工七日前依

法完成通報，俟七日期滿後才通知被資遣勞工要求立即離職（此時當然應依勞基

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發給預告工資，自不待言）。而事前接獲通報的主管機關及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事實上不可能逐一去轉知被資遣勞工，結果造成被資遣勞工反而

比政府還要晚七天才知自己被資遣命運之荒謬現象，實非合理，亟待立法改善。 
本文所舉八則案例實務上均曾發生，但在實定法下卻缺乏明確的處理依據。

筆者不敏，謹以個人管見提供初步解決建議如上述，其不完備、疏漏錯謬之處尚

請方家不吝賜正。 

                                                 
16 法源法律網（http://www.lawbank.com.tw）九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法訊報導，網路電子原生報「明

日報」突然宣布停刊，並資遣一半以上員工，因未事前七日通報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被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處以新台幣二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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